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本项目共分为1个包进行磋商。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

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1.3属于信息网络开发服务的，供应商成交后应向采购人提供源代码以及文

档等技术资料。 

2.服务要求（包括附件、图纸等） 

2.1 项目概况 

为切实做好我市重点行业废气二噁英等污染物排放控制工作，加强属地管理，

督促企业和监测机构依法落实主体责任，保障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真实掌握我

市废气二噁英企业排放情况，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计划 2019年对我市 13 家二噁英

排放企业开展废气二噁英排放企业抽测工作。抽测工作应于11月20日全部完成。 

2.1.1 监测点位 

监测点位 45个（共 45根排气筒）。 

2.1.2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二噁英类。监测应同时包含监测项目的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 

★2.1.3 监测单位 

为了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供应商须在国内设有监测实验室，所

有监测项目由监测实验室独立完成，不得分包给其它监测实验室(磋商时供应商

须对此作出承诺书，格式自拟)。 

供应商应具有二噁英类项目及其监测方法（《环境空气和废气二噁英类的测

定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HJ 77.2－2008））的国家级或

省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且在有效期内，同时监测项目、监测方法应现行

有效，符合青岛市生态环境局提出的监测技术要求。(磋商时供应商须提交此项

服务内容的承诺函原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以及监测项目、监测方法

通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证明材料)。 



2.2 供应商监测技术要求 

该项目所用的监测方法、监测技术要求以及采样、分析等监测全过程以及质

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供应商必须保证要满足以下监测方法标准及技术规范标

准： 

HJ 77.2－2008《环境空气和废气二噁英类的测定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

谱－高分辨质谱法》 

HJ/T 365－2007《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二噁英排放监测技

术规范》 

GB/T 16157－1996《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373－2007《固定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GB/T 8170－2008《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2.3 质量控制要求 

2.3.1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青岛市生态环境局指定的监测标准方法、监测技术

规范的要求开展工作，按照《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

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HJ 77.2－2008）中“13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以及《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二噁英排放监测技术规范》（HJ/T 365

－2007）中“7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的要求进行监测过程的全程质量控制，

监测报告应提供样品前处理原始记录以及仪器测定的原始记录包括谱图，监测报

告应包括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所要求的各项内容。 

2.3.2 采购人根据需要抽取部分企业，对供应商现场监测情况进行监督。 

2.4 其它要求 

2.4.1 供应商应在磋商时同时提供该项目的监测方案，以保证该项目的顺利

进行，监测方案至少须包含以下内容：现场采样、样品贮存和运输、实验室分析、

全过程质量控制、数据处理、审核和上报、报告编写、人员资质、仪器设备等部

分。 

2.4.2供应商应在每家企业监测完成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供监

测报告，监测报告需根据该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进行结果评价。 

2.4.3供应商在监测过程中，还应按照监测方法及技术规范的要求，记录企

业的排气筒、废气排放设施、监测时运行工况等基础信息。 



2.4.4供应商应在提交监测结果和监测报告的同时，提交监测报告分析结果

的原始记录、分析谱图、质量控制数据、仪器校准、仪器使用等相关的技术记录

与质量记录（复印件）。如采购人对监测结果存在异议，供应商应在三日内提交

相关的技术记录与质量记录（原件），并有义务配合完成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所进行的追溯性调查，如有必要应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重新采样复测。 

2.4.5供应商需按指定时间将监测报告交给采购人。供应商在制作监测报告

前，应对监测结果进行全面分析，发现有异常数据的，应及时通知采购人，经采

购人许可后及时安排重新采样复测，根据复测情况制作最终的监测报告，报告递

交采购人的时间仍不得晚于规定的时间。 

2.4.6 任务开始前一周提报监测计划及监测情况一览表（包括仪器设备、人

员、监测方法、方法检出限等），监测情况一览表如有变化应及时告知采购人。 

★2.4.7本项目所有监测数据及相关资料，在监测报告完成时全部移交采购

人。供应商与采购人签署保密协议，严格按照采购人相应的规章制度办事，遵守

保密原则，对监测数据等相关资料负有保密责任，不得随意复制和传播。 

采购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如下： 

序号 技术指标 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 备注 

1 / / / 

2 / / / 

…… / / /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 

供应商须在 2019 年 11月 20日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 

3.2 服务地点 

青岛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 

双方签订合同时具体约定。 

3.4 服务成果验收 

3.4.1 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



的检验。采购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检验合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4.2 成交供应商所供服务成果及与之配套项目等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采

购人有权拒收。同时，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 20%的违约金。 

3.4.3 成交供应商不能按时交付服务成果时，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合同

总金额 20%的违约金。 

3.5 质量保证期 

无 

3.6 服务保障 

成交供应商应按时完成项目计划维护内容，并实现采购人对废气二噁英排放

企业抽检工作的目标要求。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应保证每季度至少一次上门回访。 

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 1 小时内做出响应，6 小时内到达现场，12

小时内解决完毕，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解决的要提供备选服务成果。。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带“◆”标注的为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